
反洗钱宣传普及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 

  为了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

钱法》，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什么是反洗钱 

  《反洗钱法》所称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

《反洗钱法》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3、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 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 

  ● 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 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 

  ● 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 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 

  ● 履行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反洗钱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4、反洗钱国际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

展反洗钱合作，依法与境外反洗钱机构交换与反洗钱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5、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的接收、分析，并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分析结果，履行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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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应当依照《反洗钱法》采取预防、

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 

  《反洗钱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

司、保险公司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7、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在办

理业务时，应当识别客户身份，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并留

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8、客户办理金融业务应提供真实身份证明文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或者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一

次性金融服务时，都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9、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 

  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客户身份资料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客户身份资

料。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交易结束后，应当至少保

存五年。金融机构破产和解散时，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客户交易信息移交国务

院有关部门指定的机构。 

10、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或者

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 

  大额交易是指客户与金融机构发生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的

现金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以单一客户为单位，按资金收入或者付出的情况，单边

累计计算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可疑交易主要指下列可疑交易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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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户资金账户原因不明地频繁出现接近于大额现金交易标准的现金收付，

明显逃避大额现金交易监测 

(2) 没有交易或者交易量较小的客户，要求将大量资金划转到他人账户，且没

有明显的交易目的或者用途。 

(3) 客户长期不进行或者少量进行期货交易，其资金账户却发生大量的资金收

付。 

(4) 长期不进行期货交易的客户突然在短期内原因不明地频繁进行期货交易，

而且资金量巨大。 

(5) 客户频繁地以同一种期货合约为标的，在以一价位开仓的同时在相同或者

大致相同价位、等量或者接近等量反向开仓后平仓出局，支取资金 

(6) 客户作为期货交易的卖方以进口货物进行交割时，不能提供完整的报关单

证、完税凭证，或者提供伪造、变造的报关单证、完税凭证 

(7) 客户要求变更其信息资料但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有伪造、变造嫌疑。 

(8) 开户后短期内大量进行期货交易，然后迅速销户； 

(9) 客户间进行收益倾向一方或收益倾向不明显的频繁对倒行为； 

(10) (10)个别客户在明显不合理的价位上成交； 

11、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受法律保护。 

12、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护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

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履行反洗钱

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行政调查。 

  司法机关依照《反洗钱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

钱刑事诉讼。 

13、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的要求，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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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洗钱活动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洗钱活动，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公安机关举报。接

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15、违反《反洗钱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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